
— 1 —

附件 2

佛山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（修订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1 年，我局印发《佛山市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

规定，有效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

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强化民办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管理，落实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要求，规范

我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秩序，营造教育良好生态，结合义务

教育公民办结构调整等实际情况，我局对《方案》进行修订，形

成《佛山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（修订版公开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

二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

（三）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

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26 号）

（四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〔2022〕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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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粤教基〔2020〕3 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共分为实施总则、实施办法、工作要求、其

他等四部分内容。

（一）实施总则。主要规定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遵循全

市统筹、各区实施，平台招录、全面管理，落实政策、分类招生，

机会公平、唯一录取，有序衔接、平稳过渡等 5 个方面的原则。

（二）实施办法。主要包括核定办学规模和招生计划，公布

特定招生信息，招生报名，资格审核，公布普通招生信息，填报

志愿，录取，确认入读和注册，补录等招生流程各环节的相关规

定及说明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。主要提出招生管理，招生纪律，违规责任

追究和做好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工作要求。

（四）其他。主要说明方案的有效期限，执行上级政策以及

解释单位。

四、相比 2021 年方案的主要修订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主要对五个方面内容进行修改：调整跨区招

生政策、调整市属学校招生政策、调整学生可填报志愿数量、明

确政府购买学位招生政策、取消征集志愿，具体说明如下。

（一）调整跨区招生政策。为贯彻落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

生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调整跨



— 3 —

区招生政策。一是取消“符合条件的区辖学校经批准可预设不超

过普通招生计划的 10%(含)作为区外招生计划”的政策，不再允

许在统一招生环节开展跨区招生。二是允许“市教育行政部门审

批的学校，在区内补录仍未完成招生计划且在保障住宿条件的前

提下，经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并报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

面向市内区外补录，具体学校名单和补录计划由市教育行政部门

统一公布。”

（二）调整市属学校招生政策。因市属学校（佛山市华英学

校）将于 2022 年秋季学期转为公办学校，其招生政策不再按照

民办学校招生政策执行，故在全文统一删除有关市属学校的相关

表述。

（三）调整学生可填报志愿数量。考虑到不再允许统一招生

环节开展跨区招生、部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为公办学校等因

素，为进一步提高现有学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，避免学位浪费，

提高学生中签率，将统一招生环节每位学生可填报志愿从不多于

3 所调整为不多于 2 所。

（四）明确政府购买学位政策。根据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，

我市继续实行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政策，各区优先向招收随迁子女

较多的民办学校购买学位，用于优先招收本区申请积分入学的学

生。因此，明确各区购买学位用于统筹招收本区申请积分入学学

生的民办学校，经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，报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

可不纳入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信息管理与数据共享平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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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但须纳入区公办学校招生平台实施。

（五）取消征集志愿。根据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，各地不再

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（已批准筹设除外）。原针对招

生启动后至当年 8 月 15 日（含）前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学校的征

集志愿录取环节，已无现实需要。因此，全文统一删除征集志愿

相关表述。


